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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上市前與若干實體曾有業務連繫，而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該等實體將於緊

隨上市後被認為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該等實體計為：(i)朝陽副食品；(ii)北京加增食品有限

公司（「加增食品」）； (iii)北京武夷峰茶葉銷售有限公司（「北京武夷峰」）； (iv)北京應廣達食

品有限公司（「北京應廣達」）；(v)天津金港華；(vi)北京中聯建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聯

建」）；(vii)朝批京隆；及(viii)朝批調味品。朝批京隆及朝批調味品是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

司，而基於下述原因，被視作本公司的關連人士。下文所載本集團與上述實體進行的交易，

將於上市後成為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按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I. 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1. 朝陽副食品租賃物業予本公司

根據本公司與朝陽副食品（即本公司的控股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訂立的

租約、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二日訂立的補充租約、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訂立的

補充租約（第2項）及另外三份分別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

日及二零零六年四月四日訂立的租約（統稱「京客隆租約」），朝陽副食品同意將位於中

國北京市朝陽區的若干物業租予本公司，包括樓房、相關公共康樂場所及設施、泊車

位、機器起卸區、放置指示牌的地方，及上述物業所在的土地（統稱「京客隆物業」，即

本招股章程附錄三內威格斯資產評估顧問有限公司函件中「估值概要－第三類－貴集團

於中國租用及佔用的物業權益」一節所述的第12-19、21-23、26-28、30-33、52-54、56、

58-63、65-66、68-70、72、76-88、90-91及94項物業），租期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及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按個別情況而定）起計為期10年至20年，

為期四至六年（按個別情況而定）的年租（包括相關營業稅及物業稅）為一筆固定金額。

就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朝陽副食品支付的總租金為人民幣

7,845,359元，由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原定年租總額為人民

幣7,845,359元。由於本公司分別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及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不再

租用其中兩項物業，年租總額已告減少，據此，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期間的總租金為人民幣1,961,340元；由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的總租金為人民幣5,502,150元；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總租金為人民幣3,476,413元；而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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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期間的年租總額將為人民幣7,135,325元。該等年租（不包括相關物業稅）將會在

上述各段固定租金期間後按5%或20%（按個別情況而定）的幅度調高。因此，由二零零

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期間的租金為每年人民幣7,425,242元；由二零

一零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的租金為每年人民幣7,461,742元；

由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期間的租金為每年人民幣7,766,155元；

由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的租金為每年人民幣7,547,155

元；及由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的租金為每年人民幣

7,866,789元。據此，上述金額已定為此宗持續關連交易於各有關年度的上限金額。

為使本公司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35(1)條的規定，倘獨立股東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或為任何期後期間徵求批准時）未能按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批

准京客隆租賃協議（或其任何部分），以使本集團能確保取得京客隆物業的租用權，則

協議的年期將不得多於三年，而本公司已獲授權利，可於向朝陽副食品發出最少六個

月預先書面通知後，無須任何賠償而終止京客隆租約下任何指定物業的租約。由於本

集團於租賃安排方面更具靈活性，可於相關京客隆租約開始生效日期以較現行巿場租

金優惠的較低租金租賃該等物業，本公司及保薦人均確認該等安排對本集團有利，且

符合本公司股東及本公司整體利益。保薦人確認，本類租賃安排為期超過三年乃屬正

常商業慣例。

京客隆物業位於中國北京市朝陽區，主要由本集團用作經營其17家綜合超市、27

家便利店及生鮮食品配送中心。京客隆物業的總面積約為94,167平方米。

根據京客隆租約，本公司獲授予優先權，若朝陽副食品決定出售任何京客隆物

業，本公司有權按等同獨立第三方給予的條款和條件優先購入該等京客隆物業。此外，

根據京客隆租約，本公司亦有權選擇於租約屆滿時重續租約，惟條款須不遜於京客隆

租約條款，並須參考當時市場情況而定。

本公司委聘的獨立物業估值師威格斯資產評估顧問有限公司已審閱京客隆租約的

條款，並確認按上述基準，京客隆租約上述物業的每月總租金（不包括物業稅、營業稅

及其他附加稅、物業管理費及其他費用）於相關京客隆租約開始日期，較市值租金優惠，

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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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增食品供應熟食品予本公司

根據本公司與北京朝陽新龍福利食品加工廠（「朝陽新龍」）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六日

訂立的供應協議，朝陽新龍同意按非獨家基準向本集團供應多種熟食品（例如火腿和煙

肉），以供本集團售予其顧客。朝陽新龍的法定代表為馬家增先生（「馬先生」）。馬先生

持有北京加增（於本招股章程刊發日期乃持有本公司約1.27%已發行股份的發起人）的

53.55%股權。朝陽新龍於一九九四年初次為本公司供應熟食品。朝陽新龍期後主要從

事熟食品的批發分銷。於訂立供應協議後，本公司得悉馬先生曾整頓其業務，並將朝

陽新龍轄下的業務轉移至加增食品（馬先生持有其90%股本權益）。於二零零六年八月

八日，本公司、朝陽新龍及加增食品訂立補充協議，據此朝陽新龍於供應協議的權利

及責任轉移至加增食品。

於往績記錄期間，北京加增（一名發起人）及北京市朝陽紫金肉食加工廠（「朝陽紫

金」，馬先生亦是其法定代表）亦向本集團供應熟食品。北京加增及朝陽紫金於二零零

二年開始向本集團供應熟食品。由於朝陽新龍、加增食品、北京加增及朝陽紫金均由

馬先生管理，本公司與該等公司協定，為簡化本集團的採購需要，日後本集團將僅向

加增食品採購熟食品。據此，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起，

本集團分別終止向北京加增及朝陽紫金採購熟食品，並將該等採購需要轉移至朝陽新

龍及後轉移至加增食品。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並無向朝陽新龍、北京加增及朝陽

紫金獨家採購熟食品，而是採購自多達49家供應商。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向

36家供應商採購熟食品。

供應協議（經上文所述補充）的年期將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期滿

後，本公司有權按不遜於現有協議的條款重續供應協議。此外，根據供應協議，加增

食品同意，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就同類熟食品供應應付的代價（按相同的單位價格作基

準）不會高於任何其他第三方付予朝陽新龍的代價，亦不會高於當時市價。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朝陽新龍、北京加增及朝陽紫金按當時市價向本公司供應熟食品，於各期間

總值分別約為人民幣20,533,000元、人民幣18,030,000元、人民幣20,535,000元及人民幣

7,867,000元，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及截至二

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持續經營業務）分別約0.80%、0.57%、0.57%

及0.41%。朝陽新龍、北京加增及朝陽紫金供應予本集團的熟食品佔本集團於截至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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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

其供應商購買的熟食品的總成本約32.7%、16.7%、17.3%及15.1%。由於該等公司於二

零零四年內部重組，本集團向朝陽新龍、北京加增及朝陽紫金採購熟食品的金額（按人

民幣計）於二零零四年減少約12.19%（與二零零三年比較），然而於二零零五年，採購額

上升至二零零四年重組前的水平。

估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就採購熟食品應

付加增食品及朝陽新龍（於朝陽新龍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八月八日的補充協議轉讓其

權利及責任予加增食品前）的總代價，分別不超逾人民幣 25,400,000元、人民幣

29,200,000元及人民幣33,530,000元。因此該等金額已定為此等持續關連交易的上限金

額。

估計上述上限金額的主要基準為：(i)熟食品的訂購數量及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

就該等熟食品供應支付予朝陽新龍（連同北京加增及朝陽紫光）的代價（因該三間公司上

述的重組而受到短暫影響）； (ii)本集團從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及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分別開設 (1)一家、兩家及兩家

新大賣場；(2)三家、八家及八家綜合超市；及(3)三家、八家及八家便利店的擴展計劃

（「擴展計劃」），董事相信，此舉將令熟食品的銷售量增加，並從而帶動本集團對加增

食品及朝陽新龍的該等產品的需求上升；及(iii)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財政年度各年本集團銷售該等產品的估計增長率每年分別約為23.7%、15%及15%。

3. 北京武夷峰供應茶葉

根據本公司與北京武夷峰（由夏文盛先生（「夏先生」）持有其中80%股本的中國公

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五日訂立的供應協議，北京武夷峰同意按非獨家基準向本集團供

應多種茶葉，以供本集團售予其顧客。夏先生為發起人，於本招股章程刊發日期持有

本公司約0.85%股權。北京武夷峰自一九九九年以來一直為本集團供應茶葉。北京武夷

峰主要從事茶葉批發分銷。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並無向北京武夷峰獨家採購茶葉，

而向多達13家供應商進行採購。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向九家供應商採購茶葉。

協議的年期將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期滿後，本公司有權按不遜於

現有協議的條款重續供應協議。此外，根據協議，北京武夷峰同意，本公司就同類茶

葉供應應付的代價（按相同的單位價格作基準）不會高於其他第三方付予北京武夷峰的

代價，亦不會高於當時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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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北京武夷峰按當時市價向本集團供應茶葉，於各期間的總值分別約為人民幣

4,752,900元、人民幣3,798,900元、人民幣5,654,000元及人民幣2,585,000元，分別佔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持續經營業務）約0.19%、0.12%、0.16%及0.14%；及分別佔本集

團向其供應商購買茶葉的總成本約66.7%、53.3%、82.1%及79.9%。

估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就採購茶葉應付

北京武夷峰的總代價，分別不超逾人民幣6,600,000元、人民幣7,500,000元及人民幣

8,700,000元。因此該等金額已定為此等持續關連交易的上限金額。

估計上述上限金額的主要基準為：(i)茶葉的訂購數量及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就

該等茶葉供應支付予北京武夷峰的代價；(ii)於二零零四年採購的茶葉數量減少，此乃

由於北京武夷峰於二零零四年開始在本集團的零售門市設立本身的銷售櫃位，因此，

本集團銷售額降低，本集團對北京武夷峰的茶葉的需求亦告減少；(iii)本集團於二零零

五年下半年於額外一間大賣場及額外一間綜合超巿開始銷售向北京武夷峰採購的茶葉，

佔二零零五年採購額上升約48.9%； (iv)本集團為其網絡增添更多零售門市的擴展計劃

（見上文第二節所述）；及(v)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本集

團銷售該等產品的估計增長率每年分別約16.7%、13.6%及16%。

4. 北京應廣達供應生肉

根據本公司與北京應廣達（由高家強先生（「高先生」）持有其中66.67%股本的中國

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訂立的供應協議，北京應廣達同意按非獨家基準向本集團

供應多種生肉，以供本公司售予其顧客。高先生為發起人，於本招股章程刊發日期持

有本公司約0.85%股權。北京應廣達自二零零零年以來一直為本集團供應生肉。北京應

廣達主要從事生肉批發分銷。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並無向北京應廣達獨家採購生

肉，而是總共採購自多達16家供應商。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向11家供應商採

購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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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將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期滿後，本公司有權按不遜於現有協

議的條款重續供應協議。此外，根據協議，北京應廣達同意，本公司就同類生肉供應

應付的代價（按相同的單位價格作基準）不會高於其他第三方付予北京應廣達的代價，

亦不會高於當時市價。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北京應廣達按當時市價向本集團供應生肉，於各期間的總值分別約為人民幣

27,957,000元、人民幣34,472,000元、人民幣36,766,000元及人民幣4,049,000元，分別佔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持續經營業務）約1.10%、1.09%、1.02%及0.21%；及分別佔

本集團向其供應商購買生肉的總成本約53.6%、57.6%、57.7%及14.3%。

估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就採購生肉應付

北京應廣達的總代價，分別不超逾人民幣18,400,000元、人民幣16,600,000元及人民幣

16,600,000元。因此該等金額已定為此等持續關連交易的上限金額。

估計上述上限金額的主要基準為：(i)生肉的訂購數量及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就

該等生肉供應支付予北京應廣達的代價；(ii)本集團擬為其網終增加零售門市數目的擴

展計劃（詳情見上文第二節）；(iii)本公司預測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向北京應廣達按

年購貨額會分別減少約50%及10%，而這是因為本集團位於北京市朝陽區的全新生鮮食

品配送中心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啟用，並於二零零六年達致十足運作，其生鮮豬肉加

工能力將令本集團可改變其購貨需要的組合，令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向北京應廣

達購買的生鮮豬肉存貨逐步減少；及(iv)預期向北京應廣達購買生肉的購貨額於二零零

八年維持不變（相比二零零七年）。

5. 天津金港華提供室內布置服務

天津金港華自一九九八年起一直向本集團提供室內布置（包括廣告板安裝）服務。

天津金港華為發起人，並於本招股章程刊發日期持有本公司約2.11%股權。儘管本公司

對天津金港華歷年來所提供的服務及質素感到滿意，為鼓勵本集團承建商於未來競投

室內布置服務，本公司與天津金港華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訂立服務協議，該協議有

效期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據此，本公司同意（惟本公司擁有絕對酌情權及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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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負上責任），以非獨家基準邀請天津金港華就向本集團提供室內布置（包括「廣告板安

裝」）服務報價。倘天津金港華的出價與本集團所邀請的其他承建商的出價相若或屬更

低者，本集團將考慮委聘天津金港華承辦有關服務。天津金港華主要從事室內布置服

務供應。於往績記錄期間內及在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僅委聘天津金港華提供室

內佈置（包括廣告板安裝）服務。

此外，根據協議，天津金港華同意其就提供室內布置服務而向本集團提交的服務

報價將會與任何第三者的出價相若或更低，亦不會高於當時市價。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天津金港華按當時市價向本集團提供室內布置服務，於各期間的總值分別約

為人民幣2,658,000元、人民幣1,313,000元、人民幣2,659,000元及人民幣791,000元，分

別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持續經營業務）約0.10%、0.04%、0.07%及0.04%；及分

別佔本集團就室內布置服務已付的總代價100%、100%、100%及100%。

估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就室內布置服務

應付天津金港華的總代價，分別不超逾人民幣5,250,000元、人民幣6,300,000元及人民

幣7,350,000元。因此該等金額已定為此等持續關連交易的上限金額。

估計上述上限金額的主要基準為：(i)所提供的服務的成本及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

團支付予天津金港華的代價； (ii)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支付天津金港華的代價減少（與

二零零三年比較）是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有六間綜合超市開業，相比二零零四年只

有一間綜合超市開業（已付款項減少相對輕微，乃是由於在二零零四年開業的綜合超市

是面積較大（佔地面積超過5,000平方米））；(iii)本集團估計提升其物業單位及根據擴張

計劃（見上文第二節）開設更多零售門市；及(iv)尤其是酒仙橋社區購物中心於二零零六

年底開業前需進行的室內布置工程，令二零零六年的交易金額估計增加約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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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京中聯建提供建造、維修及翻新服務

北京中聯建自二零零零年起一直向本集團提供建造、維修及翻新服務。北京中聯

建為一間由李順祥先生擁有55%註冊資本的中國公司。李順祥先生為發起人，於本招股

章程刊發日期持有本公司約2.11%股權。儘管本公司對北京中聯建歷年來所提供的服務

及質素感到滿意，為鼓勵本集團承建商於未來競投建造、維修及翻新服務，本公司與

北京中聯建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訂立服務協議（該協議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效），據此，本公司同意（惟本公司擁有絕對酌情權及毋須負上責任）以非獨家基準邀

請北京中聯建就向本集團提供建造、維修及翻新服務報價。倘北京中聯建的出價與本

集團所邀請的其他承建商的出價相若或屬更低者，本集團將考慮委聘北京中聯建承辦

有關服務。北京中聯建主要從事建造、維修及翻新服務供應。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

團並不只委聘北京中聯建提供建造、維修及翻新服務，惟合共委聘九名承建商以提供

該等服務。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委聘四名承建商提供建造、維修及翻新服務。

此外，根據協議，北京中聯建同意其就提供建造、維修及翻新服務而向本集團提

交的服務報價將會與任何第三方的出價相若或屬更低者，亦不會高於當時市價。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北京中聯建按當時市價向本集團提供建造、維修及翻新服務，於各年的總值

分別約為人民幣6,825,000元、人民幣10,469,000元、人民幣2,572,000元及人民幣542,000

元，分別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

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持續經營業務）約0.27%、0.33%、0.07%及0.03%；

及分別佔本集團就建造、維修及翻新服務已付的總代價約6.5%、17.9%、1.3%及0.78%。

估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就建造、維修及

翻新服務應付北京中聯建的總代價，分別不超逾人民幣3,150,000元、人民幣3,780,000

元及人民幣4,540,000元。因此該等金額已定為此等持續關連交易的上限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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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上述上限金額的主要基準為：(i)所提供的服務的成本及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

團支付予北京中聯建的代價，由於二零零四年（相比二零零三年）已付總合約費用增加，

此乃由於在該段期間興建本集團的生鮮食品配送中心；(ii)於二零零五年，本集團持續

委聘更多承建商提供建造、維修及翻新服務，因此於二零零五年本集團與北京中聯建

的交易價值減少約75.4%； (iii)本集團希望鼓勵本集團承包商競投建造、維修及翻新服

務合約，因而設下與北京中聯建交易的上限，儘管本集團預期從二零零六到二零零八

年間根據擴展計劃（見上文第二節所述）開設更多大賣場、綜合超市及便利店；及(iv)本

集團已邀請及可能邀請北京中聯建報價的工程數目（基於本公司鼓勵本集團承包商競投

建造、維修及翻新服務合約的政策）。

7. 朝批調味品供應調味品、米糧、麵粉、食油產品（朝批京隆獲相關生產商委任為

分銷商的若干食油產品除外）及其他食品（「朝批調味品產品」）

根據本公司與朝批調味品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訂立的供應協議，朝批調味品同

意向本集團按非獨家基準供應多種朝批調味品產品，以供本集團售予其顧客。李俊偉

先生（分別為朝批調味品及朝批京隆的董事）於朝批調味品、朝批京隆及朝批商貿分別

持有約30.84%、31.78%及0.73%之股本權益。據此，朝批調味品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朝批調味品自二零零一年以來一直為本集團供應朝批調味品產品。朝批調味品主要從

事朝批調味品產品的批發分銷。

該協議的年期將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待協議屆滿後，本公司有權

按不遜於現有協議的條款重續供應協議。此外，根據該協議，朝批調味品同意，按相

同的每單價基準而言，本集團就所供應的相同朝批調味品產品應付的代價不會高於任

何其他第三方支付予朝味調味品的代價，亦不會高於當時市價。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朝批調味品按當時市價向本集團供應朝批調味品產品，於各期間的總值分別

約為人民幣42,284,000元、人民幣53,303,000元、人民幣42,759,000元及人民幣21,576,000

元（由於朝批京隆於二零零五年五月成立以接管該等產品的批發分銷業務，因此，就編

製第七節的有關上限而言，該等嘉里產品的估計銷售額已如上述從中撇除（見下文第八

節所述），以得出恰當的比較），分別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財政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持續經營業務）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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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68%、1.18%及1.14%；及分別佔本集團向其供應商購買朝批調味品產品的同

類產品的總成本7.6%、8.5%、6.6%及8.2%。

估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就採購朝批調味

品產品應付朝批調味品的總代價，分別不超逾人民幣61,100,000元、人民幣73,300,000

元及人民幣84,300,000元。因此該等金額已定為此等持續關連交易的上限金額。

估計上述上限金額的主要基準為：(i)朝批調味品產品的訂購數量及於往績記錄期

間本集團就朝批調味品產品的供應支付予朝批調味品的代價；(ii)於二零零四年的採購

額增加約26.1%（按人民幣計算），此乃由於本集團直接向朝批調味品（而非其他供應商）

採購若干產品（經合併本集團採購渠道後）及相關油產品的價格下降約10%；(iii)於二零

零五年的採購額減少約19.8%（按人民幣計算），主要由於向其他供應商購貨的採購額增

加以配合市場對更多不同種類的食油的需求；(iv)在新部門（朝批京隆）於二零零五年五

月成立以負責嘉里產品（定義見下文第八節）的貿易後，朝批調味品因停止經營嘉里產

品後可騰出更多資源，因而擁有較大營運能力，故已經及於日後將繼續經營更多產品；

及(v)本集團為其網絡增添更多零售門市的擴展計劃（見上文第二節所述），董事相信，

此舉將令朝批調味品的銷售額增加，並從而亦帶動本集團對該等產品的需求上升。

8. 朝批京隆供應來自嘉里糧油商務拓展（深圳）有限公司及／或其相關實體（統稱「嘉

里集團」的食油及其他食品（「嘉里產品」）

根據本公司與朝批京隆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訂立的供應協議，朝批京隆同意按

非獨家基準向本集團供應嘉里產品，以供本公司銷售予其客戶。李俊偉先生為朝批調

味品及朝批京隆各自的董事，分別持有朝批調味品、朝批京隆及朝批商貿約30.84%、

31.78%及0.73%的股本權益。據此，朝批京隆為本公司關連人士。

該協議的年期將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待協議屆滿後，本公司有權

按不遜於現有協議的條款重續供應協議。此外，根據該協議，朝批京隆同意按相同的

每單價基準而言，本集團就所供應的相同嘉里產品應付的代價不會高於任何其他方支

付予朝批京隆的代價，亦不會高於當時市價。朝批京隆主要從事嘉里產品的批發分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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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五月朝批京隆成立前，朝批調味品一直為本集團供應嘉里產品。為

進一步精簡調味品產品銷售業務及因應食油產品的擴展，朝批京隆已於二零零五年五

月成立，專注由嘉里集團生產及／或供應的產品的貿易業務，該等產品目前主要為金

龍魚品牌及元寶品牌食油產品。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及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朝批調味品及朝批京隆（自二零零五年五月成立

起）按當時市價向本集團供應上述品牌食油產品，總額（根據本公司估計）約為人民幣

22,415,000元、人民幣18,714,000元、人民幣14,983,000元及人民幣5,371,000元，分別佔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就持續經營業務而言）約0.88%、0.59%、0.41%及0.28%；

及分別佔本集團向其供應商購買嘉里產品的同類產品的總成本約5%、4%、3%及3%。

自成立朝批京隆後，朝批京隆已取代朝批調味品成為向本集團供應嘉里產品的供應商，

由於該層關係，朝批京隆獲委任為嘉里產品於北京市的兩個分銷商之一。

預計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就採購嘉里產

品應付朝批京隆的總代價分別不會超過人民幣31,000,000元、人民幣43,400,000元及人

民幣56,400,000元。因此該等金額已分別訂為該等關連交易的上限。

估計上述上限的主要基準為：(i)於往績記錄期間嘉里產品的數量及本集團就所供

應的嘉里產品支付予朝批調味品及朝批京隆（自其於二零零五年五月成立起）的代價、

採購額於二零零四年（按人民幣計算）減少約16.5%，主要由於食油產品的價格於二零零

四年下降約10%所抵銷；(ii)於二零零五年採購額減少約19.9%，主要由於在朝批京隆成

立期間，本集團採購的產品減少；(iii)由於本集團已指派朝批京隆僅買賣嘉里產品，故

本集團預期嘉里集團將向朝批京隆供應更多種類的產品（例如以不同形式包裝並有不同

目標客戶的油產品，亦可能供應或會於日後推出的其他嘉里品牌食品，例如胡姬花品

牌及香滿園品牌產品）予朝批京隆；(iv)本集團的擴展計劃（見上文第二節所述），藉以

於其網絡內增添更多零售門市，董事相信此舉將可提高本集團的市場佔有率，而銷售

嘉里產品則會帶動本集團對該等產品的需求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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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公司附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9. 朝批商貿提供予朝批調味品的送貨及配送服務

根據朝批商貿及朝批調味品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訂立的服務協議，朝批商貿同

意向朝批調味品提供或促使本集團的成員公司提供送貨及及配送服務，將朝批調味品

的產品送達其客戶（包括本集團及其他第三方客戶）。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前，朝批調味

品一直向其客戶運送其產品。由二零零四年七月起，朝批商貿將其附屬公司的送貨及

配送服務集中處理，並於當時起向朝批調味品提供該等服務。

該協議的年期將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待協議屆滿後，朝批商貿有

權按不遜於現有協議的條款重續服務協議。此外，根據該協議，朝批調味品就所獲提

供的送貨及配送務應付予本集團的代價不會低於(i)當時市場收費；及(ii)本集團就提供

相同服務向任何其他方收取的代價。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朝批商貿按其提供送貨

及配送服務的估計成本，提供該等服務予朝批調味品，即朝批調味品的銷售額的1.5%

另加每年人民幣100,000元的長途附加費，合共分別約為人民幣2,202,000元、人民幣

6,130,000元及人民幣3,686,000元，並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

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銷成本（持續經營業務）約0.69%、

1.66%及2.01%。誠如上文所示，朝批商貿僅於二零零四年七月方才開始將其附屬公司

的送貨及配送服務集中處理，因此，朝批商貿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

政年度並無承接任何該等服務或向朝批調味品收取任何費用。誠如上文所示，朝批京

隆乃於二零零五年五月成立，專注嘉里產品的貿易業務，而有關業務過往乃由朝批調

味品負責。因此，上述由朝批調味品支付予朝批商貿的代價並無包括就嘉里產品（該等

業務自二零零五年五月起已由朝批京隆負責）提供送貨及配送服務的任何估計費用。

預計朝批調味品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就獲提供

上述送貨及配送服務應付予本集團的總代價分別不會超逾人民幣9,050,000元、人民幣

10,391,000元及人民幣11,934,000元。因此該等金額已分別訂為該等關連交易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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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上述上限的主要基準為：(i)於往績記錄期間朝批調味品要求朝批商貿為朝批

調味品產品提供的送貨及配送服務及所付代價；(ii)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財政年度，朝批商貿會將其收費上調至佔朝批調味品銷售額的2.1%（即其估計成本

比率1.9%另加約10%溢價）加上每年人民幣100,000元的長途附加費；及 (iii)由於朝批商

貿於二零零四年七月才開始集中處理其附屬公司的送貨及配送服務（兩者對內乃指附屬

公司之間，對外則指與各附屬公司的所有客戶之間），因此，二零零四年的服務費用總

額人民幣2,202,000元並不能代表一般年度的收費，而僅為半年度的收費總額，故二零

零五年的費用將相對較高，而本公司預期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的數

字將更能反映一般年度的費用。

10. 朝批商貿提供予朝批京隆的送貨及配送服務

根據朝批商貿與朝批京隆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訂立的服務協議，朝批商貿同意

向朝批京隆提供或促使本集團的成員公司提供送貨及配送服務，將朝批京隆的產品送

達其客戶（包括本集團及其他第三方客戶）。朝批商貿自二零零五年五月朝批京隆成立

以來一直向朝批京隆提供該等服務。

該協議的年期將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待協議屆滿後，朝批商貿有

權按不遜於現有協議的條款重續服務協議。此外，根據該協議，朝批京隆就所獲提供

的送貨服務應付予本集團的代價不會低於(i)當時市場收費；及(ii)本集團就提供相同服

務向任何其他方收取的代價。

誠如上文所示，朝批京隆乃於二零零五年五月成立，專注嘉里產品的貿易業務，

而有關產品過往乃由朝批調味品出售。因此，下文所述的代價乃由朝批調味品及朝批

京隆（自其於二零零五年五月成立起）對有關嘉里產品支付予朝批商貿。於二零零四年

七月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

度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朝批商貿按其提供嘉里產品的送貨及配送

服務的估計成本，提供該等服務，即嘉里產品的銷售額的1.5%另加每年人民幣  100,000

元的長途附加費，合共約為人民幣1,101,000元、人民幣2,270,000元及人民幣1,317,000

元，並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銷成本（就持續經營業務而言）約0.35%、0.61%及0.72%。誠如上

文所示，朝批商貿僅於二零零四年七月方才開始將其附屬公司的送貨及配送服務集中

處理，因此，朝批商貿於二零零三年並無承接任何該等服務或收取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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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朝批京隆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就獲提供上

述送貨及配送服務應付予本集團的總代價分別不會超逾人民幣3,633,000元、人民幣

4,162,000元及人民幣4,771,000元。因此該等金額已分別訂為該等持續關連交易的上限。

估計上述上限的主要基準為：(i)朝批調味品及朝批京隆於往績記錄期間要求朝批

商貿為嘉里產品提供的送貨及配送服務及所支付的代價；(ii)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朝批商貿會將其收費上調至佔朝批京隆銷售額的2.1%（即其估

計成本比率1.9%另加約10%溢價）加上每年人民幣100,000元的長途附加費；及 (iii)由於

朝批商貿於二零零四年七月才開始集中處理其附屬公司的送貨及配送服務（兩者對內乃

指其附屬公司之間，對外則指與各附屬公司的所有客戶之間），因此，二零零四年的服

務費用總額人民幣1,101,000元不能反映一般年度的費用，而僅為半年度的收費總額，

故二零零五年的費用將相對較高，而本公司預期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

年的數字將更能反映一般年度的費用。

11. 朝陽副食品租賃物業予朝批商貿

根據朝陽副食品與朝批商貿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訂立的租賃協議及於二零零

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訂立的補充協議（統稱「朝批租賃協議」），朝陽副食品同意將位於中

國北京市朝陽區的若干物業租予朝批商貿，包括樓房、相關公共設施及場所、泊車位、

機器起卸區、放置指示牌的地方及地塊（統稱「朝批物業」，即本招股章程附錄三威格斯

資產評估顧問有限公司函件內「估值概要—第三類—貴集團於中國租用及佔用的物業權

益」一節所述的第95至99號物業」），租期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為期二十年，每五年

期間的年租（包括相關營業及物業稅）不變。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期間的初步年租合共為人民幣2,054,654元。由於朝批商貿自二零零五年七

月一日起不再租用一項物業，租金總額因而下降，因此，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

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期間的租金總額為人民幣1,027,327元；而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至二

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的租金總額為人民幣549,313元；而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

八年各個財政年度的年租金總額為人民幣1,098,626元。該等年租（不包括相關物業稅）

會按5%的幅度每五年遞增一次。因此，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期間的租金為每年人民幣1,144,411元；由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的租金為每年人民幣1,192,485元；及由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的租金為每年人民幣1,242,963元。據此，上述金額已定為

此宗持續關連交易於各有關年度的上限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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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朝批商貿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35(1)條的規定，倘租賃協議（或其任何部

分）未能按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獲獨立股東批准（或

就任何其後期間徵求批准），以使本集團能確保取得朝批物業的租用權，則協議的年期

將不得長於三年。朝批商貿已獲授權利，可於向朝陽副食品發出最少六個月預先書面

通知後，無須任何賠償終止朝批租賃協議下任何指定物業的租約。由於本集團於租賃

安排方面更具靈活性，可於租約開始生效日期以較現行巿場租金優惠的較低租金租賃

該等物業，本公司及保薦人均認為該等安排對本集團有利，且符合本公司股東及本公

司整體利益。保薦人確認，本類租賃安排為期超過三年乃屬正常商業慣例。

朝批物業位於中國北京市朝陽區，乃作辦公室及倉庫用途，總建築面積約為20,823

平方米。

根據朝批租賃協議，朝批商貿獲授予優先權，若朝陽副食品決定出售任何朝批物

業，朝批商貿有權按等同獨立第三方給予的條款和條件購入任何該等朝批物業。此外，

根據租約，朝批商貿亦有權選擇於朝批租賃協議屆滿時重續租約，惟條款須不遜於朝

批租賃協議條款，並須參考當時市場情況而定。

本公司委任的獨立物業估值師威格斯資產評估顧問有限公司已審閱朝批租賃協議

的條款並確認，按上述基準，於朝批租賃協議開始日期上述物業總租金（不包括物業稅、

營業稅及其他附加稅、物業管理費及其他費用）較市值租金更優惠，符合本公司及本公

司股東整體利益。

12. 朝陽副食品租賃物業予欣陽通力

根據朝陽副食品與欣陽通力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訂立的租約及於二零零五年七

月二十五日訂立的補充租約（統稱「欣陽租賃協議」），朝陽副食品同意將位於中國北京

市朝陽區的某個物業（「欣陽物業」，即本招股章程附錄三威格斯資產評估顧問有限公司

函件內「估值概要—第三類—貴集團於中國租用及佔用的物業權益」一節所述的第102號

物業」）租予欣陽通力，租期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為期二十年，初步年租（包括相關

營業及物業稅）為人民幣16,257元。該年租（不包括相關物業稅）會按5%的幅度每五年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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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一次，因此，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的租金為每

年人民幣16,257元；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為每年人

民幣16,931元；由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為每年人民幣

17,639元；及由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為每年人民幣

18,383元。因此，上述金額已定為此宗持續關連交易於各年度的上限金額。

為使欣陽通力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35(1)條的規定，倘租賃協議（或其任何部

分）未能按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獲獨立股東批准（或

就任何其後期間徵求批准），以使本集團能確保取得欣陽物業的租用權，則協議的年期

將不得長於三年，而欣陽通力已獲授權利，可於向朝陽副食品發出最少六個月預先書

面通知後，無須任何賠償終止租約下任何指定欣陽物業的租約。由於本集團於租賃安

排方面更具靈活性，可於租約開始生效日期以較現行巿場租金優惠的較低租金租賃該

等物業，本公司及保薦人均認為該等安排對本集團有利，且符合本公司股東及本公司

整體利益。保薦人確認，本類租賃安排為期超過三年乃屬正常商業慣例。

欣陽物業位於中國北京市朝陽區，乃作商業、辦公室、倉庫及工業用途，總建築

面積約為1,362平方米。

根據欣陽租賃協議，欣陽通力獲授予優先權，若朝陽副食品決定出售任何欣陽物

業，欣陽通力有權按等同獨立第三方給予的條款和條件購入任何該等欣陽物業。此外，

根據欣陽租賃協議，欣陽通力亦有權選擇於租約屆滿時重續租約，惟條款須不遜於欣

陽租賃協議，並須參考當時市場情況而定。

本公司委任的獨立物業估值師威格斯資產評估顧問有限公司已審閱欣陽租賃協議

的條款並確認，按上述基準，於欣陽租賃協議開始日期上述物業總租金（不包括物業稅、

營業稅及其他附加稅、物業管理費及其他費用）較市值租金優惠，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

股東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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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13. 本公司提供予朝批調味品的貸款融資

於往績記錄期間，朝批商貿為朝批調味品提供貸款融資，以為朝批調味品產品（其

上文第七節所述）批發分銷業務提供所需的營運資金，而朝批調味品將按朝批商貿的借

款成本向朝批商貿支付利息。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朝批調味品未償還予朝批商貿

的最高估計貸款金額（就朝批調味品產品的批發分銷業務而言）分別約為人民幣

31,333,000元、人民幣33,333,000元及人民幣26,667,000元。朝批調味品於截至二零零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支付的利息分別約為人民幣1,398,000元、人民幣

1,233,000元及人民幣1,207,000元，有關利息乃根據朝批商貿於該等期間的平均借貸成

本年率約5.8%計算。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下文所述的委托貸

款安排，朝批商貿未償還予本公司的貸款金額最高為人民幣20,000,000元，朝批調味品

按年利率5.58厘支付約人民幣632,000元的利息。

誠如上文所示，朝批京隆乃於二零零五年五月成立，專注嘉里產品的貿易業務，

而有關產品過往乃由朝批調味品出售。因此，上文所述的貸款金額及朝批調味品支付

予朝批商貿的利息並不包括本公司估計於有關期間朝批調味品的嘉里產品（該等產品自

二零零五年五月起由朝批京隆出售）批發分銷業務應佔的任何貸款或利息。

於二零零五年年末，本集團透過本公司合併該貸款，而該借貸已透過北京銀行作

出，據此(i)本公司將於有關銀行存入一筆現金款項；及(ii)朝批調味品將向上述銀行收

取一筆相等於本公司存款金額的貸款，以及朝批調味品將支付年度手續費（一般按貸款

本金額約0.1%至0.3%收取）予該銀行(「委托貸款安排」)。委托貸款安排乃國內公司之間

的常見借貸方式。預計朝批調味品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

各年內於委托貸款安排項下未償還予本公司的貸款金額最高不會超過人民幣40,000,000

元，前述金額已分別定為該等關連交易的上限。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八日，北京銀行、

本公司與朝批調味品訂立協議，以使上述安排生效。

估計上述有關朝批調味品根據委托貸款安排可能未償還的最高貸款金額的主要基

準為：(i)朝批調味品於往績記錄期間的最高未償還金額（不包括嘉里產品批發分銷業務

融資應佔的後計最高金額）及 (ii)本公司保守估計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財政年度各年在指定貸款安排項下的未償還最高金額將各自達人民幣4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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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貸款由本公司提供予朝批調味品，屬於持續性質，初步將維持一年，直至二零

零六年底，可由本公司續期。貸款將由朝批調味品於一年內償還，加年利率5.58厘及貸

款0.1%的手續費。董事確認，於訂立協議日期，協議條款屬於正常商業條款。朝批調

味品對貸款負起全部責任，倘朝批調味品未能償還該貸款，銀行將不會負責向本公司

償還。貸款安排符合相關中國法律及法規。基於貸款所涉及的金額及風險，而朝批調

味品為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的財務狀況不會受到重大打擊。就未作出

撥備的未償還指定貸款而言，鑑於該委托貸款乃提供予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故董事

認為有關款項將可收回。

委托貸款安排之前，本公司提供的貸款融資乃透過朝批商貿向朝批調味品作出。

朝批調味品為朝批商貿及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其業務與本集團的業務一致，而其業績

合併計入本集團財務報表。由於朝批調味品因貸款安排而獲得充足資金繼續其業務營

運及擴展，所以貸款安排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14. 本公司提供予朝批京隆的貸款融資

於往績記錄期間，朝批商貿為朝批調味品提供貸款融資，以為嘉里產品（見上文

第8節所述）的批發分銷業務提供所需的營運資金，而朝批調味品將按朝批商貿的借款

成本向朝批商貿支付利息。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朝批調味品未償還予朝批商貿

的最高估計貸款金額（就嘉里產品的批發分銷業務而言）分別約為人民幣15,667,000元、

人民幣16,667,000元及人民幣13,333,000元。朝批調味品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支付的利息分別約為人民幣699,000元、人民幣617,000元及人民幣

604,000元，有關利息乃根據朝批商貿於該等期間的平均借貸成本年率約5.8%計算。於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下文所述的委託貸款安排，朝批京隆未償

還予本公司的貸款最高金額為人民幣20,000,000元，朝批京隆已按年利率5.58厘支付約

人民幣632,000元的利息。

誠如上文所示，朝批京隆乃於二零零五年五月成立，專注於嘉里產品的貿易業

務，而有關產品過往乃由朝批調味品出售。因此，上文所述的貸款金額及利息乃本公

司估計有關期間朝批調味品經營嘉里產品批發分銷業務應佔者（該等產品自二零零五年

五月起已由朝批京隆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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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年末，本集團透過本公司合併該借貸，而該借貸乃以上文第13節所

述委托貸款安排的相同方式作出。預計朝批京隆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財政年度各年於指定貸款協議項下未償還予本公司的最高貸款金額分別不會超過

人民幣20,000,000元。前述金額已分別定為該等關連交易的上限。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八日，北京銀行、本公司與朝批京隆訂立協議，以使上述協議生效。

估計上述朝批京隆根據指定貸款協議可能未償還的最高金額上限的主要基準為：

(i)朝批京隆及朝批調味品於往績記錄期間的最高未償還金額（就嘉里產品的批發分銷業

務而言）；及 (ii)本公司保守估計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

在指定貸款安排項下的未償還最高金額將各自達人民幣20,000,000元。

該貸款由本公司向朝批京隆提供，屬於持續性質，初步將維持一年，直至二零零

六年底，可由本公司續期。貸款將由朝批京隆於一年內償還，加5.58厘年利率及貸款

0.1%的手續費。董事確認，於訂立協議日期，協議條款屬於正常商業條款。朝批京隆

對貸款負起全部責任，倘朝批京隆未能償還該貸款，銀行將不會負責向本公司償還。

貸款安排符合相關中國法律及法規。基於貸款所涉及的金額及風險，而朝批京隆為本

公司附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的財務狀況不會受到重大打擊。就未作出撥備的未

償還指定貸款而言，鑑於該指定貸款乃提供予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故董事認為有關

款項將可收回。

委托貸款安排之前，本公司提供的貸款融資乃透過朝批商貿向朝批調味品（就嘉

里產品的批發分銷業務而言）作出。朝批京隆（於二零零五年五月成立，專注於嘉里產

品的貿易業務）為朝批商貿及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其業務與本集團的業務一致，而其業

績合併計入本集團財務報表。由於朝批京隆因貸款安排而獲得充足資金繼續其業務營

運及擴展，所以貸款安排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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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豁免權

本公司已申請而聯交所已授予本公司豁免權，乃關於豁免就(i)持續關連交易（見上文第

1、3、5、6及第10至12段所述）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47條的公佈規定；(ii)持續關連交易

（見上文第2、4、第7至9及第13至14段所述）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47條的公佈規定及創業

板上市規則第20.48條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前提為上述持續關連交易乃遵照聯交所施加的條

件（包括各個適用上限金額）而進行。

下表概括了上文第1至14節所述持續關連交易及其各自的上限金額。

上限金額（人民幣千元）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關連交易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1. 朝陽副食品租賃物業予本公司 7,135 7,135 7,135

2. 加增食品及朝陽新龍供應熟食品予本公司 25,400 29,200 33,530

3. 北京武夷峰供應茶葉 6,600 7,500 8,700

4. 北京應廣達供應生肉 18,400 16,600 16,600

5. 天津金港華提供室內布置服務 5,250 6,300 7,350

6. 北京中聯建提供建造、維修及翻新服務 3,150 3,780 4,540

7. 朝批調味品供應朝批調味品產品 61,100 73,300 84,300

8. 朝批京隆供應嘉里產品 31,000 43,400 5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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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金額（人民幣千元）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關連交易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9. 朝批商貿提供予朝批調味品的送貨及配送服務 9,050 10,391 11,934

10. 朝批商貿提供予朝批京隆的送貨 3,633 4,162 4,771

及配送服務

11. 朝陽副食品租賃物業予朝批商貿 1,099 1,099 1,099

12. 朝陽副食品租賃物業予欣陽通力 17 17 17

13. 本公司提供予朝批調味品的貸款融資 40,000 40,000 40,000

14. 本公司提供予朝批京隆的貸款融資 20,000 20,000 20,000

倘上述任何持續關連交易超過其相關上限，惟年度總額不超過10,000,000港元（按有關

期間結束時的適用匯率計算）及第20.34條所述於有關期間結束時的有關百分比比率（溢利比

率除外）少於25%，則本公司將須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45至20.47條的呈報及公佈規定（而

有關公佈需於有關年度期間結束後按實際可行情況盡快發表），惟毋須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20章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保薦人均認為，上述的持續關連交易皆在本集團的日常

營運期間按正常商業條款或（如適用）不遜於任何獨立第三方提出的條款而訂立，對本集團而

言屬公平合理，並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保薦人

認為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上限乃經深思熟慮後達致。

關於本集團所訂立的持續關連交易，除創業板上市規則的其他相關條文及聯交所就授

予本公司豁免權而施加的任何條件外，本公司亦須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35至20.40條的

規定。


